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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6－012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菲

达环保钢结构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装公司”）具备环保建筑安装一

级资质。为有效解决本公司不具备安装资质造成的合同流标问题，并降低税务成

本，本公司拟吸收合并安装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相

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资产交割、工商与税务登记等）。

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存续经营，公司名称及注册资本不变，安装公司独立法

人资格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合并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浙江省诸暨市城关镇望云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舒英钢 

注册资本：54,740.4672万元 

经营范围：除尘器、气力输送设备、烟气脱硫设备、烟气脱硝设备、电控设

备、钢结构件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诸暨市牌头镇）、销售及安装服务，压

力容器的设计、制造、销售（范围详见有关许可证），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

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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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2、被合并方：诸暨菲达环保钢结构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诸暨市望云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水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经营范围：除尘器、气力输送设备、烟气脱硫设备、电控设备及其它环保工

程的安装、检修改造；机电设备安装；钢结构及烟气管道的安装。（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装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未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安装公司资产总额 12,391.95 万元，

资产净额 3,565.98 万元；2015 年度，安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59.35 万元、

净利润 292.15万元。 

 

三、《吸收合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乙方：诸暨菲达环保钢结构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1、合并形式：甲方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乙方。合并完成后，甲方存

续经营，乙方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2、吸收合并基准日：2016年 3月 10日。 

3、合并后公司名称：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合并后公司注册资本：合并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740.4672 万元。 

5、甲、乙双方完成合并及完成所有与本次合并相关的工商、税务等相关部

门的变更手续之日起的所有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甲方无条件承受，原乙方所有

的债务由甲方承担，债权由甲方享有。 

6、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对债权、债务人的告知义务按《公司法》规定执

行。 

7、乙方未设立分公司、未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 

8、乙方全体管理人员及职工于合并后当然成为甲方管理人员及职工，其工

作年限、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不变。个别调换工作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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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的解释、履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甲、乙双方股东大

会（股东）同意之日起生效。 

 

四、吸收合并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投标环保装备大成套、BOT、PPP等业务时，用户往往要求投标单位同时

具有设计、生产、安装资质，否则将作为废标或不允许投标，吸收合并安装公司

可有效解决本公司不具备安装资质造成的合同流标问题，增强市场竞争力。 

2、降低税务成本 

2.1、营业税政策下：部分电厂不认可三方协议结算，因无安装资质，本公

司只能签订含安装的设备供应合同，对安装部分只能开具 17%的增值税发票，不

能开具税率为 3％的建安发票，同时分包单位开进来的建安发票也无法差额抵

税，直接增加了项目的税负成本。 

2.2、增值税政策下：建筑业推行营改增在即，税率拟定为 11%。一定程度

上打通了不同税种之间无法直接抵扣的问题，但是如果需由本公司与电厂直接签

订安装合同（17%的增值税）后转包给安装公司（营改增后 11%的增值税），也将

损失 6%的流转税。 

3、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本公司股本结构及注册资本的变化，不会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3 月 4 日   

 


